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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副教授五至七级岗位主要职责和任务
1.履行相关学院、部门的学生工作管理岗位职责。
2.承担教育教学工作，为本科学生讲授1门相关课程（如“思想政治理论课”、形势与政策、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指导、大学生心理健康、军事理论、党课、团课等），或担任相关讲座主讲；或指导学生完成国家级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或浙江省大学生科技创新活动计划（新苗人才计划）项目。
3.开展教学科研项目研究，发表学术成果，指导学生参加各类学科竞赛。
4.积极参加各类相关培训；或获得相关职业证书（如心理咨询师、职业规划师等）。
5.主持或参与项目团队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教学研究工作。
6.承担指导学生、年轻思政教师等任务。
7.积极参与学校建设和其他社会服务性工作。
二、讲师八至十级岗位主要职责和任务
1.履行相关学院、部门学生工作管理岗位职责。
2.承担教育教学工作，为本科学生讲授1门相关课程（如“思想政治理论课”、形势与政策、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指导、大学生心理健康、军事理论、党课、团课等），或担任相关讲座主讲。
3.开展教学科研项目研究，发表学术成果，积极参加辅导员职业能力竞赛、辅导员论坛、辅导员工作案例比赛等辅导员业务技能比赛，指导学生参加各类学科竞赛。撰写一篇学生工作案例。
4.积极参加各类相关培训；或获得相关职业证书（如心理咨询师、职业规划师等）。
5.参与项目团队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教学研究工作。
6.承担指导学生、年轻辅导员等任务。
7.积极参与学校建设和其他社会服务性工作。
三、助教十一至十二级岗位主要职责和任务
1.履行相关学院、部门相关学生工作管理岗位职责。
2.承担教育教学工作，为本科学生讲授或助讲思想政治教育相关课程、党课、团课等；或担任相关讲座主讲。
3.参与教学科研项目研究，发表学术成果，积极参加辅导员职业能力竞赛、辅导员论坛、辅导员工作案例比赛等辅导员业务技能比赛。撰写一篇学生工作案例。
4.积极参加各类相关培训，争取获得相关职业证书（如心理咨询师、职业规划师等）
5.参与项目团队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教学研究工作。
6.承担指导学生的任务。
7.积极参与学校建设和其他社会服务性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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